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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司章程》建議修訂 

 
於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（｢本公司｣）2014 年 12 月 16 日舉行的董事會（｢董事會｣）會議上，

董事會批准（其中包括）提呈一項修訂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（｢《公司章程》｣）的建議。《公司章程》

建議修訂須待本公司股東（｢股東｣）於本公司 2015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（｢臨時股東大會｣）以

特別決議的方式批准，方為作實。 
 
載有（其中包括）關於《公司章程》建議修訂的詳情及臨時股東大會通告的一份通函，將於適當時

候寄發予股東。 
 

簡介 
 
董事會宣佈，2014 年 12 月 16 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，董事會批准（其中包括）提呈一項修訂《公

司章程》的建議。《公司章程》建議修訂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的方式批准，方為作

實。 
 
《公司章程》建議修訂 
 
董事會建議對公司章程作出如下修訂： 
 
(I) 擬在原章程第一百三十一條後，新增一條，新第一百三十二條為： 
 

「第一百三十二條  公司董事會設立戰略發展委員會。委員會由公司董事長和三名獨立董事組成。

委員會委員由公司董事長提名，經董事會選舉產生。 
 

戰略發展委員會設主席一名，由公司董事長擔任。 
 

戰略發展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： 
 
（一） 對公司長期發展戰略和重大投資決策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； 
（二） 對公司戰略發展的長期、中期規劃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； 
（三） 對公司戰略發展規劃的實施情況進行監控，對於明顯偏離發展戰略的

情況，及時向董事會報告； 
（四） 對經濟形勢、產業政策、技術進步、行業狀況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的

重大變化進行研究，並就公司是否需要調整發展戰略提出建議； 
（五） 對影響公司發展的其他重大事項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； 
（六） 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責。」 

 
(II) 章程後續條款順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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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事項 
 
對章程的建議修訂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，方可作實。 
 
載有（其中包括）關於《公司章程》建議修訂的詳情及臨時股東大會通告的一份通函，將於適當時候

寄發予股東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

 公司秘書 
  任天寶 

2014 年 12 月 16 日 
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包括：  
執行董事: 丁毅、錢海帆、任天寶  
非執行董事: 蘇世懷  
獨立非執行董事: 秦同洲、楊亞達、劉芳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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